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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轻型车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意见

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来的《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轻型车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收悉，结合定州市评估中心评估意见及专家评审意见，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该报告书编制比较规范，内容全面，同意连同本批复作为该项目建设和环境管理的依据。

   二、项目位于定州经济开发区内，工信部门出具相关意见，从环保角度项目选址可行。

   三、项目建设过程中要严格落实环评文件中的各项建设内容和污染防治设施。项目建设内容应于环评文件相符，我局将依据环评文件和本批复进行验收。

   1、同意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轻型车技改项目在各种审批手续完善、严格落实环评及三同时要求的前提下实施建设。

   2、同意报告书提出的污染物防治措施和污染物排放标准，项目运营期应加强环境管理以及监测频次，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3、按照环评要求，老厂区轻型车涂装车间距河北省第七医院之间需建设绿化带（高大乔木，宽度不小于10米），以满足270米卫生防护距离的要求。建设单位应加强周边特别是环境敏感点的环境质量监测，如敏感区域环境质量出现不达标且污染物与本项目有关，则涂装车间立即停止生产，采取进一步的污染防治措施，确保项目周边敏感点环境质量满足相应的国家质量标准。

   4、加强危险废物的管理，按照要求建设危废暂存间，试生产前与有资质单位签订危废处置协议，危废定期收集转危废处置单位规范处置。

   四、项目建成试运营前需报环保部门批准，试运营三个月内书面申请环保部门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营，项目建设期间的日常监管由定州市环境监察大队负责。

                                 年  月   日


